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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中市慢速壘球代表隊選拔賽 

一、 主旨：選拔臺中市慢速壘球代表隊最佳陣容，備戰 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提

升比賽成績並創新紀錄爭取榮譽位本市爭取佳績。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慢速壘球委員會。 

四、 選手選拔資格： 

      (1)比賽地點為臺中市，日期 116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五) 至 3 月 29 日  

      (星期一) 計 4 日(全程參與者，方可報名)。 

      (2)戶籍規定：於其代表參加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 6個月以上者，其設籍 

         期間計算以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註冊始日（即民國 115年 9月 26日前設籍）， 

         均可代表臺中市參賽。 

      (3)選拔對象：上述(2)為 116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戶籍規定。參加臺中市慢速 

         壘球代表隊選拔賽格需限定為原住民身分(不含平埔族)，且參加選拔時戶籍地 

         須為臺中市。 

      (4)年齡規定：限民國 100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者。 

      (5)選拔日期：115年 6月 21日。 

  (6)選拔地點：臺中市立慢速壘球場。 

  (7)報名截止：115年 05月 31日，星期日。 

  (8)領隊會議：115年 06月 07日，星期日，PM：1400。 

               臺中市立慢速壘球場甲場地裁判室。 

五、 遴選辦法： 

(1)設籍臺中市球員具有原住民身分。 

(2)球員組隊參與選拔賽，依比賽成績記錄選出成績優異品德良好之球員。 

(3)參與選拔賽之球員得無特殊條件下接受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徵召。 

(4)徵召球員需參與代表隊訓練、參與其他全國性比賽，並於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比 

   賽期間，全程參加。 

(5)代表隊教練職務由選拔比賽表現優異或委員會派任之(教練資格須具備 C級以 

   上教練證且教練證須符合「教育部修正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 

   管理辦理辦法」)。 

(6)依據參加選拔隊伍多寡，排定賽程比賽。(領隊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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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據參加選拔隊伍多寡，於領隊會議中討論欲徵召球員分配名額(以不超過 17 

   名為原則)，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有最終徵召優秀選手或其上屆表 

   現優異球員 1-3名。(選拔成績列入徵召名單條件之一) 

六、 選拔規則： 

 (1)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025年慢速壘球規則。 

 (2)比賽制度依據參賽隊伍領隊會議討論。 

 (3)比賽時間限六十分鐘，採一好一壞制，屆時若仍未賽完，則已屆滿時間當局為 

    最後一局。滿四局相差十分(含)以上、滿五局相差七分(含)以上，則提前結束。 

    七局結束或時間屆滿仍平手，則八局或次局起採突破僵局。 

   〔已先到採用之〕※突破僵局採一出局滿壘開賽。 

 (4)男子組高度 1.82-3.65公尺。限木棒。(使用好球板) 

 (5)比賽無 4.5米封殺線，本壘攻防說明 : 

    ○1無明顯攻防狀況(例:全壘打、安打球尚未回傳進內野…)： 

      跑壘者回本壘踩本壘板或好球板均可算得分。 

    ○2有本壘攻防狀況：跑壘員回本壘需踩「好球板」始可算得分。 

      若為強迫進壘狀況下，守備員需使用本壘板完成封殺。 

      若為非強迫進壘狀況下，守備員須完成刺殺跑者動作。 

    ○3任何狀況下，守備員不得故意佔據阻擋好球板之位置，跑壘員則不得有故意 

      衝撞守備員之行為，違者得由裁判裁定攻方得分或出局。 

 (6)比賽成績計算：成績積分，勝隊兩分，和局一分，若積分相同，則 

    ○1兩隊勝負關係。 

    ○2戰績相同球隊之間對戰優質率(Team'sQualityBalance,TQB)以及勝敗錄。 

      備註:如果三隊、或超過三隊戰績相同,而條件○1 .無法解決戰績相同僵局， 

      擁有最高 TQB球隊將排第一位。TQB計算如下: 

      (得分/進攻局數)-(失分/守備局數)。 

      當三隊戰績相同,而須採用 TQB決定戰績排名時,TQB將排出全部三支球隊從 

      最高到最低排名。下半局致勝分未滿三出局比賽結束，進攻及防守局數計算 

      以 0.1局或 0.2 局加計計算。 

     ○3淨得分(總得分-總失分)較多者。○4總得分較多者。○5丟擲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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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參加選拔資料及繳交 

      (1)本次參與選拔比賽之隊伍，需繳交保證金 NT5,000 未完成比賽或戲弄比賽之隊 

         伍，(含選手資格不符無法出賽之情況)沒收保證金，作為代表隊訓練基金。無 

         違規者於比賽後無息退還。 

      (2)選手個人戶籍謄本(限 115年 4月 17日至 115年 5月 31日)，記事欄不得省略。 

      (3)教練資格須具備 C 級以上教練證且教練證須符合「教育部修正特定體育團體建  

         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理辦法」(若無教練證者，無參加教練選拔資格) 

 八、領隊、管理、教練之派任：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派任或徵召。(符合教練規定之教練優先派任) 

 九、報名窗口：林泳霖總幹事 0937-271132(報名時提供報名表電子檔) 

 十、其他 

     (1)本次遴選委員會成員由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派任或委任(五名)。 

     (2)本次活動依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公共意外險。 

     (3)相關訊息請查閱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官方網站或臺中市體育總會慢 

        速壘球委員會網站。 

     (4)相關未定事宜由臺中市體育總會慢速壘球委員會解釋之。 

 十一、選拔日期：115年 6月 21日。(星期日) 

 十二、比賽地點：臺中市立慢速壘球場 


